《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与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提出，由福建省标准化协会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物业管理协会归口，并联合多家单位共同起草，包括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物业管理协会及相关物业服务企业、法律咨询单位等。

二、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随着平潭综合实验区住宅物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对居住环境品质要求的提升，物业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成为提升服务质量、保障业主权益、促进社区和谐的迫切需求。

目前，国家及福建省虽已有部分物业管理相关法规和标准，但缺乏针对住宅物业服务的系统性、分级分类的地方性规范。为弥补这一空白，提升区域内住宅物业服务的整体水平，特制定本标准。

三、编制原则与依据

1.依法依规原则：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保内容合法合规。

2.服务分级原则：将住宅物业服务分为五个等级，便于业主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服务标准。

3.实操性原则：内容具体、可操作，涵盖客户服务、公共秩序、环境卫生、设施设备维护等四大类型服务。

4.引用标准原则：引用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如GB 5749、GB 17051、GB 25201等，确保技术内容的先进性与一致性。

四、编制过程

前期调研（2025年5月—6月）

组织对平潭综合实验区内多个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现状进行调研，收集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等多方意见

草案起草（2024年6月—7月）

成立标准起草组，结合调研结果和现有标准，形成标准初稿。

立项评审（2024年8月）

召集专家通过立项评审，确定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征求意见（2024年8月—9月）

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行业协会、法律顾问等单位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平潭综合实验区住宅物业服务的总则、基本要求和服务等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内物业服务企业所提供的住宅物业服务。

2. 术语与定义

对“物业管理服务”“住宅物业”“共用设施”“物业服务合同”等关键术语进行界定，确保理解一致。

3. 服务等级划分

将服务分为一级至五级，其中一级为最高等级，五级为最低等级，各等级在人员配置、服务频次、设施维护等方面均有明确差异。

4. 基本要求

包括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客户服务、公共秩序、环境维护、共用设施设备维护等方面的基础性、通用性要求。

5. 服务等级要求

以表格形式详细列出各等级在综合服务、房屋管理、公共秩序、设施维护、清洁服务、绿化养护、消防系统等方面的具体服务内容与标准。

六、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参考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平潭地区实际情况，细化了服务内容与等级划分，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补充与细化，与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